


 
 

借用場地申請須知 
 

1) 如以個人名義申請借場地舉辦領養，申請人必須年滿 21 歲。若未滿 21 歲者，可由

父母或監護人代為申請。 

 

2) 遞交申請借場地表格時，須向本會出示香港身份証或團體註冊証明正本，以便核

對資料；而該文件之副本則以作本會之存檔用途。 

 

3) 申請借場地舉辦領養日之待領動物，以較年輕及身體健全為主，因容易被人領養，

機會率高。申請時須遞交待領動物照片作存檔之用途。 

 

4) 申請者必須以簡易領養程序進行，令領養人可即日帶動物回家。但礙於房署嚴禁

居民在屋邨及屋苑單位內飼養動物，恕未能讓公屋及居屋居民領養動物。 

 

5) 每個團體必須派義工到本會跟進領養日事宜，義工與動物比例為 1:3。 

 

6) 需與本會及領養人一同簽署領養同意書，以確認領養人的承諾及責任。 

 

7) 所有被領養的動物，必須接受強制性絕育、注射一般預防疫苗及狂犬病疫苗（只

適用於犬隻），並須領取狗牌（只適用於犬隻），如申請人不接受此條款，恕不

能批準其申請。為動物絕育不但對動物健康有好處，亦可避免一些小動物被繁殖

出來但卻沒人願意收養的情況。有些情況是因為該動物年紀太小而不適宜做手

術，故此，需於月齡六至九個月內辦理絕育手術。如未接受絕育手術及任何預防

疫苗之動物，必須到 NPV 診所預約排期，一切排期及收費，與平常顧客一樣處

理。 

 

8) NPV 絕不收取任何領養費用。若被領養之成年貓狗已接受絕育手術及預防疫苗，

申請者只可向領養人收取這兩項費用，但必須提供註冊獸醫診所單據作實，其餘

收費不得收取。 

 

9) NPV 只借出場地舉辦領養日，不會跟進領養動物回家後之事宜，如有退回之動物

申請者必須自行處理跟進一切事項。 

 

10) 本會保留拒絕申請借用場地之權利。若借用場地條款有所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 


